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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(B)條作出。

如下公告已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，僅供參閱。

特此公告。

承董事會命
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陸建強
董事長

中國，杭州
2025年3月28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本行的執行董事為陸建強先生、馬紅女士及陳海強先生；非執
行董事為侯興釧先生、任志祥先生、胡天高先生及應宇翔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汪煒先生、許永斌先生、傅廷美先生、施浩先生及樓偉中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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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关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 

 
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2501291号 

 
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 
我们接受委托，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简称

“浙商银行”) 2024 年度的财务报表，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银行资产负债表，

2024 年度的合并及银行利润表、合并及银行现金流量表、合并及银行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

关财务报表附注，并于 2025年 3月 28日签发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 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

外担保的监管要求》(证监会公告 [2022] 26 号)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的要求，浙商银行编制了本专项说明所附的浙商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(以下简称

“汇总表”)。 
 
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表，并确保其真实性、合法性及完整性是浙商银行的责任。我们在抽

样基础上对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与我们审计浙商银行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时浙商银行提供的会

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，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不一致。 
 
为了更好地理解浙商银行 2024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，汇总表

应当与已审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。 

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
(特殊普通合伙) 
中国北京 
东长安街 1号 
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 8层 
邮政编码:100738 
电话 +86 (10) 8508 5000 
传真 +86 (10) 8518 5111 
网址 kpmg.com/cn 

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— 中国合伙制会计
师事务所，是与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(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
司)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组织中的成员。 






